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基〔2013〕36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3年普通
高中开设国际课程情况登记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局、各委属普通高中：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普通高中课程管理工作,现决定对目前普通高中国际课程情况进行登记。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登记范围

本市开设国际课程的全日制普通高中。

二、登记内容

1.国际课程开设情况。设立依据，批准（核准）单位，办学地点，开设国际课程的类别、时间及形式，师资情况等。

2.生源及收费情况。在读学生规模，收费标准，在读学生名册（需按年级编排，注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户籍所在地或护照国别）。

3.合作方情况。办学合作方法人资格、营业执照、合作形式等。

三、登记程序

1.学校填写《2013年普通高中开设国际课程情况登记表》（见附件）并附相关材料，于2013年5月15日前报所在区县教育局，区县教育局确认后于2013年5月30日前报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委属学校于2013年5月30日前直接报市教委基础教育处）。

2.2013年5月15日以后新招收国际课程学生的学校，需在当年招生启动前10天完成登记工作，并在招生完成后一个月之内完成所招学生名册登记工作。

3．市教委相关部门将完成登记工作学校向社会进行通告。

四、相关说明

1．目前已开设国际课程的学校均须进行本次登记。本次登记工作为相关学校开设国际课程的现状登记，不改变学生学籍状况。

2．请各区县教育局及时将本通知要求传达至各相关学校。

附件：2013年普通高中开设国际课程情况登记表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13年5月8日

附件

2013年普通高中开设国际课程情况登记表

	学校名称
	
	法人
	

	办学地址
	
	校长
	

	办学许可证
	

	开设国际课程类别
	

	开设时间
	
	学生来源
	

	目前国际课程就读学生数
	
	2013年招生数
	

	收费标准
	
	物价部门是否核准
	

	师资情况
	

	合作方名称
	

	合作方法人
	

	合作形式
	

	学校盖章

盖章

                   日期
	合作方法人签字或盖章

盖章

                   日期

	区县教育局意见

                   盖章

                   日期
	市教委意见

盖章

                   日期


说明：

1．本表未涉及内容可另附书面材料。

2．请提供相关部门同意开办的文件复印件。

3．民办普通高中请附办学许可证复印件。

4．收费标准如经物价部门核准，请提供相关书面材料。

5．如有合作方的，请提供合作方的办学许可证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6．本表和所有材料均需一式三份。

7．同一学校在本市不同办学地的办学需分开登记。

8．市教委基础教育处联系人：金松；联系电话：23116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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